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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函
地址：114055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75巷
50號
承辦人：施素明
電話：02-2633-2000

受文者：衛生福利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
發文字號：(113)公視基字第113000135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營運計畫變更核准函、附件2-履行必載法遵義務函 (0001354A00_ATTCH2.

pdf、0001354A00_ATTCH1.pdf)

主旨：有關「公視兒少台」推廣與「同步播送」事宜，惠請 查

照。

說明：

一、2024年7月15日公視基字第1130001257號函諒達。

二、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24年7月3日通傳內容字第

11300144600號函，核准無線電視事業營運計畫變更─「公

視3台」變更為「公視兒少台」辦理。

三、《公共電視法》已於2023年6月21日修訂頒布實施，新增第

12-1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

輸平臺服務者，應免費提供頻道位置，同時轉播公視基金

會所營運無線電視頻道、族群頻道及國際傳播頻道之內

容，不得變更其形式、內容及頻道；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並應將其列為基本頻道。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者為前項轉播，免付費用，

不構成侵害著作權。」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2023年7月

19日以通傳平臺決字第11241017610號函，要求有線廣播電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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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系統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者應履行必

載公視基金會營運頻道法遵義務在案。合先敘明。

四、感謝貴部協助推廣「公視兒少台」，促使兒少族群近用收

視，有關旨揭頻道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多媒

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者之平台「同步播送」時，請依據

《公共電視法》第12-1條規定辦理即可。

五、如有未盡事宜，請連繫02-2633-2000協助處理。

六、檢陳營運計畫變更核准函、應履行必載義務函如附件，惠

請查照。

正本：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副本：文化部(含附件)、教育部(含附件)、中華電信個人及家庭分公司(含附件)、社團

法人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含附件)、佳聯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含附件)、
金頻道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南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
件)、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含附件)、雙子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含附件)、全國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北健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含附件)、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吉元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新唐城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萬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慶聯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名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三冠王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紅樹林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國聲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數位天空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新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祥通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東亞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含附件)、信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鳳信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含附件)、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含附件)、陽明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新竹振道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含附件)、家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北視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含附件)、北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中投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含附件)、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新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含附件)、東台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三大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含附件)、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長德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南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屏南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含附件)、麗冠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觀昇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含附件)、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北港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永佳樂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吉隆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東台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新視波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澎湖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大屯有線電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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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世新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含附件)、洄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港都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含附件)、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新彰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含附件)、天外天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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